
臺北市內湖區麗山國民小學105學年度榮譽制度實施計畫
壹、主旨：

一、激發兒童自動自發，努力向上的意志，以建立兒童的自信心和成就感。

二、以積極的鼓勵，代替消極的處罰，以增進兒童的榮譽 感，激發其上進心、責任心，奠定良好的行為基礎。

三、建立良好之師生關係，塑造和諧愉快的校園倫理。

四、促進發揮恆久教育效果，以期成為德、智、體、群、美五育均衡發展的健全好兒童。

貳、依據：

一、本校校務發展計畫實施。

二、本校輔導工作計畫實施。

叁、實施辦法：

一、開學時發給老師榮譽橡皮章，期末收回。若橡皮章遺失之同仁，學校將另行酌收工本費代為刻製。

二、榮譽橡皮章蓋於榮譽簿中，榮譽簿由學生自行準備，合作社亦有代售。

三、學生榮譽章以低、中、高年段分別計算，榮譽狀獲頒方式：

（1） 班級榮譽兒童：各班每個月可推薦2名，得到班級榮譽兒童獎狀一張，e酷幣30點，但同一學期獲表揚的學生不得重複。

（2） 麗山榮譽兒童楷模：就讀麗山國小期間（幼兒園不列入計算）累積滿5張班級榮譽兒童獎狀者，於兒童朝會獲頒『麗山榮譽兒童楷模』獎狀一張，e酷幣50點，並與校長合影留念。
（3） 麗山之光：就讀麗山國小期間（幼兒園不列入計算）已獲頒『麗山榮譽兒童楷模』獎狀一張，且又再得到5張班級榮譽兒童獎狀者，於兒童朝會獲頒『麗山之光』獎盃一座，e酷幣50點，並與校長合影留念。
四、榮譽章授予標準：

（一）學生定期考查成績優良。

（二）平時作業、行為表現優良。

（三）參加校內、外活動成績優良。

（四）日常生活行為表現足以模範。

五、榮譽專欄：在前棟穿堂設立榮譽兒童專欄，公佈榮譽兒童名單，以茲鼓勵。

六、其他：

（一）凡言行表現不佳者，可扣榮譽章（直接將其獲得之榮譽章畫掉後簽名）。

（二）本校全體同仁請依前列標準參酌運用，以彰其效。

肆、本計畫陳請  校長核可後實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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